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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承诺函

致：广州市交通运输局

我方收到“广州市交通运输局 2019 年政府投资信息化项目第三

方验收测评服务单位”的询价文件，完全理解询价文件的所有内容。

据此我方承诺如下：

1、我方的报价文件在投标截止日后 90 天内保持有效，如中标，

有效期将延至本项目合同执行期满日为止。

2、我方在参与报价前已仔细研究了询价文件的所有内容，包括

澄清修改文件和所有相关资料，我方完全明白并认为询价文件没有倾

向性，也没有存在排斥潜在投标人的内容，我方同意询价文件的相关

条款。

3、我方声明报价文件及所提供的一切资料均真实无误及有效。

由于我方提供资料不实而造成的责任和后果由我方承担。我方同意按

照贵方提出的要求，提供与投标有关的任何其他数据或信息。

4、我方同意提供按照贵方可能要求的与我方参加本次投标有关

的一切数据或资料。

5、我方如果中标，保证履行投标文件中承诺的全部责任和义务，

切实履行合同中的全部条款。

6、我方保证采购人在中国境内使用我方投标货物、资料、技术、

服务或其任何一部分时，享有不受限制的无偿使用权，不会产生因第

三方提出侵犯其专利权、商标权或其它知识产权而引起的法律或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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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纷，否则，所有赔偿责任由我方承担。

7、所有与本次比选有关的函件请发往下列地址：

地址、邮编 传真

电话、手机 联系人

供应商名称：（公章）

投标代表人（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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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报价函

致：广州市交通运输局

1．经研究询价文件（采购编号：GZJTITDSFCP-2019-0919），我

们作为报价单位，愿按照询价文件所有要求，以下浮费率 %承担广

州市交通运输局 2019 年政府投资信息化项目第三方验收测评服务单

位。

2．在制定并签署正式项目合同以前，本报价函将作为我们双方

之间的约束合同的组成部分。

3．我们保证在此次询价期间，不以任何方式行贿及搞不正之风，

如有发现，愿被取消报价资格及接受有关部门的查处。

4．其它附注：

报价单位名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字）

联系人姓名：

联系地址：

邮政编码：

电话：

手机：

传真：

报价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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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报价单位法人营业执照

询价单位（广州市交通运输局）：

现附上由（签发机关名称）签发的我方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该

执照业经年检，真实有效。

报价单位：（全称并加盖公章）

报价单位代表（签字）：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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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报价单位应按如下格式或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规定的格式提供有效的法定代表人

证明书和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证明书
（）第号

现任我单位职务，为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特此证明。

有效期限：

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性别： 年龄： 身份证号码：

注册号码：

企业类型：

经营范围：

（盖章）

年 月 日

授权委托证明书
（）第号

兹授权为我方委托代理人，其权限是：

有效期限：

附：代理人性别： 年龄： 身份证号码：

注册号码： 企业类型：

经营范围：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名）

授权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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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报价单位检验机构资质认可证书

询价单位（广州市交通运输局）：

现附上由（签发机关名称）签发的我方由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

委员会（CNAS）颁发的检验机构认可证书、实验室认可证书或省级以

上(含省、自治区、直辖市)质量监督部门颁发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

定证书(CMA)，真实有效。

报价单位：（全称并加盖公章）

报价单位代表（签字）：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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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询价项目报价响应表
（报价响应表要求加盖报价供应商单位公章）

项目编号及名称

采购单位

报价供应商

供应商承诺

我司承诺同所响应产品（服务）真实有效且能满足询价需求，如经业主单位在成交结果公告前核实所

响应产品（服务）不满足询价要求，视为虚假响应，我司自愿承担相关责任。

序号 采购需求 响应内容 响应偏离情况

备注：

1．参数必须逐

一列出，内容

必须对应、完

整、 明确、无

歧义。

备注：

1．响应完全一致的，请在下面对应框

中标明“完全响应”。2.出现负偏离的，

该报价文件视为无效处理。3.存在正偏

离的，请在下面对应框中具体列出正偏

离的内容。

1
报价供应商应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并提供经年

检的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2

如报价供应商代表不是法定代表人的，报价供应

商必须提供法定代表人对报价供应商代表的授权

书原件，及报价供应商代表的身份证复印件。

3

根据《广州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关于广州市政

府投资信息化项目第三方验收测评的通知》，要

求具有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颁

发的检验机构认可证书、实验室认可证书或省级

以上(含省、自治区、直辖市)质量监督部门颁发

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CMA)，提供资质文

件复印件。

注：在成交结果公告前，业主单位和第三方机构将对候选供应商的承接能力进行核查，对供应商在询价项

目报价响应表报价文件中所要求提供的相关资料进行核查，如果发现实际情况与报价文件无法对应的，即

为虚假响应，业主单位将终止此次询价。


